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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

扩能提质若干措施

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，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，聚焦

内河航运管理、水利管理、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、公共设施管理、

土地管理、再生资源回收、旅游景区提档升级等重点领域制定相

关措施。以培育壮大规模以上服务业为攻坚方向，加快推进市场

化运营、专业化服务和集约化发展。2027 年，水网工程建设运

营取得阶段性成效；全省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稳中有降；市

政公共服务能力稳步增强；支持土地评估中介服务融入土地二级

市场体系建设；全省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主体数量达到 3500家；

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80%实现智慧服务。2030年，推进内河海

陆贯通；积极培育水网工程建设、运营、管护市场主体；全省危

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控制在 9%以内；全面增强市政公共服务

能力；推动土地评估等中介服务机构支撑土地二级市场高效运

行；全省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主体数量达到 3800家；4A级及以上

旅游景区 100%实现智慧服务。

1.推进浑河（大辽河）、太子河内河复航，组织开展专题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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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，力争实现内河、水路、海陆贯通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

厅、省水利厅）

2.吸引优质企业参与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水网工程建设，

加强培育水利服务业市场主体；精准帮扶现有水利规上服务业企

业提质增效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水利厅）

3.推进水利工程专业化管护。完善农村供水县域统管，培育

专业化市场主体承接小型水库等中小型水利工程专业化管护业

务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水利厅）

4.规范用水权交易市场，拓展节水评估服务。广泛宣传推广

“节水贷”扶持政策，搭建节水产业对接平台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水

利厅）

5.强化水利建设市场监管，培育壮大一批水利工程勘察、设

计、监理、质量检测企业。健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机制，推行代

建制等建设模式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水利厅）

6.落实“一联三帮”助企举措，动态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；

定期梳理各级惠企政策、及时响应企业诉求、做实做细服务保障；

发挥行业协会平台作用，积极开展合作交流，引导行业健康发展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）

7.发布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引导性通告，统筹优化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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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空间布局，引导市场理性投资建设；开

展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运行状况调查；拓展危险废物“点对点”

利用、豁免管理、跨省转移白名单范围，畅通资源化利用与跨区

域处置渠道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）

8.深入打好蓝天碧海净土保卫战，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

量。实施重点领域大气污染综合治理、流域水体提质增效、土壤

污染源头防控与修复治理，积极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带动污染

治理、生态修复等环境服务业加快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生态环

境厅）

9.强化市政设施管护运维，深化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、公

厕运维、道路清扫保洁一体化作业，推进垃圾分类和无害化资源

利用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）

10.提质园林绿化养护管理，加强公园绿地、城市绿道常态

化养护，改善人居环境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）

11.积极支持土地评估中介服务机构提质增效，充分发挥土

地二级市场交易需求拉动作用，注重引入和培育土地评估中介服

务，发挥好土地评估机构专业优势，促进交易平台服务专业化水

平不断提升，助力推进行业健康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自然资源

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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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会同相关金融机构联合印发《关于做好政策性金融支持

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，细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专属信

贷一揽子支持举措，拓宽投融资渠道，加快推进我省全域土地综

合整治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自然资源厅）

13.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，按需及时供应。汇总掌握

国土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，为高质量发展和国土空间治理等提供

基础数据保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自然资源厅）

14.综合施策、协同发力，大力培育网点布局合理、回收方

式多元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，积极发展“以车代库”、“互联网+回

收”等新模式，全面提升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模和质量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商务厅）

15.鼓励旅游景区产品业态上新、设施设备更新、管理服务

革新；支持旅游景区智慧化提升，升级优化智慧导览系统，健全

智慧安防体系，拓展数字消费场景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

厅）

以上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原则上至 2027年 12月

31 日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

的重要意义，省水利厅要发挥牵头作用，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组织

协调，相关责任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分领域推进，加大政策落实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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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工作推进中要强化调度管理，有效防控风险，

重大事项及时向省委、省政府请示报告。


